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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投产项目简表

建设项目

名称
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分别粉磨配制水泥技术改造项目

建设单位

名称
梅州市塔牌集团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

性质
技 改

建设地点
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文福镇长隆村（梅州市塔牌集团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

限公司厂区红线范围内）

主要产品

名称
水 泥

设计生产

能力

本项目主要在 2#水泥磨的磨机系统增加一套选粉机，在 1#水泥磨新增 1 台燃生物质

成型颗粒热风炉以及在原有两台水泥库出库提升机旁边建造 5 个钢结构稳流仓。项目

建成后，不会对鑫达旋窑公司熟料及水泥产品质量造成影响，不新增水泥产能，仍为

年产水泥熟料 155 万吨，成品水泥 200 万吨，主要为 120 万吨 P.O42.5R 普通硅酸盐

水泥和 80 万吨 P.P32.5R 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

实际生产

能力

本项目主要在 2#水泥磨的磨机系统增加一套选粉机，在 1#水泥磨新增 1 台燃生物质

成型颗粒热风炉以及在原有两台水泥库出库提升机旁边建造 5 个钢结构稳流仓。项目

建成后，不会对鑫达旋窑公司熟料及水泥产品质量造成影响，不新增水泥产能，仍为

年产水泥熟料 155 万吨，成品水泥 200 万吨，主要为 120 万吨 P.O42.5R 普通硅酸盐

水泥和 80 万吨 P.P32.5R 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

建设项目

环评时间
2024年 9月 开工建设时间 2024年 9月 15日

调试时间
2024年 12月 5日至

2024年 12月 18日 验收现场监测时间

2024年 12月 6日~7日、

2024年 12月 14日
2024年 12月 16日~17日。

环评报告

表

审批部门

梅州市生态环境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梅州森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

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

施工单位
/

投资总概

算（万元）
2620 环保投资总概算

（万元）
200 比例 7.63%

实际总概

算（万元）
3263 环保投资

（万元）
200 比例 6.13%

项目来由：

梅州市塔牌集团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于 2024年 08月委托梅州森淼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编写完成《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分别粉磨配制水泥技术改造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分别粉磨配制水泥技术改造项目（以下

简称“本项目”）于 2024年 9月 12日取得梅州市生态环境局的环评审批意见（梅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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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审〔2024〕18号）（见附件 3）。

根据环评报告和环评批复意见，梅州市塔牌集团蕉岭鑫达旋密水泥有限公司目前

有一条设计产能为 5000 吨/天的新型干法回转窑水泥熟料生产线，配套两套设计总产

能为 200 万吨/年的水泥磨系统，公司主要生产 PO42.5R 和 PP32.5R 两种水泥。目前生

产的 2 个主要水泥产品混合材掺量基本接近国标要求的上限，传统共同粉磨效能进一

步提升的空间不大，为最大限度降低成本的需求，公司已实施分别粉磨配制水泥技术

改造。在 2#水泥磨的磨机系统增加一套选粉机，并将该水泥磨用于粉磨熟料、石膏及

少量难磨的混合材(母材)；1#线新增 1台燃生物质成型颗粒的热风炉，用于烘干物料，

该水泥磨重点粉磨混合材和按传统粉磨方式磨制中、高标号水泥；增加一套水泥配制

均化系统将粉磨后的熟料和混合材按产品需要进行配制。本次技改后产品、产能均不

变，仍为年产水泥熟料 155 万吨，成品水泥 200 万吨，主要为 120 万吨 P.O42.5R 普通

硅酸盐水泥和 80 万吨 P.P32.5R 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项目及其配套的环保设施于 2024 年 09 月 15 日开工建设，于

2024 的 11 月 28 日竣工并进行了公示（详见附件 6）。本项目属于技改项目，根据《排

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736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

设单位于 2024 年 12 月 4 日重新申请了排污许可证（详见附件 5），于 2024 年 12 月 5

日至 2024 年 12 月 18 日进行环保设施调试并进行了公示（详见附件 6），期间未收到

相关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本项目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实现“三同时”，截止

到目前为止，设备运行状况良好，具备验收条件。本次验收范围为本技改项目涉及的

生产设备及其配套的废水、废气、噪声、固废收集治理设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2024年 12月 5日起梅州市塔牌集团蕉

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自主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和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编

制工作。

梅州市塔牌集团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组织相关技术人员成立项目环保验收

小组，收集项目立项核准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审批文件、项目设计资料、施工

合同、施工期监理报告、工程竣工资料等相关资料，通过研读资料、现场踏勘、了解

工程概况和周边区域环境特点、明确有关环境保护要求，制定验收初步工作方案对企

业进行自查，并进行整改，各项工作满足环保验收条件后，根据确定的验收范围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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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验收执行标准、验收监测内容等，形成验收监测方案，实施监测与核查。通过工

况记录结果分析、监测结果分析与评价、环境质量影响分析与评价、其他环境保护设

施核查结果分析，梅州市塔牌集团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和广州杰森生态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共同编制完成了《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分别粉磨配制水泥技术改造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2025 年 1 月 26 日，梅州市塔牌集团蕉岭鑫达旋

窑水泥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本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评审会，并通过了专家评审会

（验收专家组评审意见详见附件 7）。

验收

监测

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年 9月 1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1月 1日实施）；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 10月 26日实施）；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环境污染防治法》（2020年 9月 1日实施）；

（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年 12月 29日实施）；

（7）《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 10月 1日实施）；

（8）《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

〔2017〕4 号）；

（9）《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8 年第 9号）；

（10）《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 水泥工业》(HJ 256—2021）；

（11）《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

（12）《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分别粉磨配制水泥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2024 年 09 月，梅州森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3）《关于<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分别粉磨配制水泥技术改造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梅环蕉审〔2024〕18 号）；

（14）福建省华飞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现场验收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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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

监测

评价

标

准、

标

号、

级

别、

限值

1、废水：

本技改验收项目无新增废水产生及排放。

2、废气：

项目大气污染物主要为热风炉尾气、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卸料粉尘、生物

质成型颗粒燃料投料及输送粉尘、选粉机产生的粉尘、稳流仓粉尘、混料机产

生的粉尘。

热风炉尾气进入 1#线 V 选机烘干粉磨混合材，依托 1#线 V 选机配套收尘

器（布袋除尘）处理后经现有 25m高 DA066排气筒排放。DA066 排气筒执行《水

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中“水泥制造”中“烘干机、

烘干磨、煤磨及冷却机”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生物质成型颗粒存储仓库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卸料粉尘经自然沉降后，在

室内无组织逸散。

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投料及第一次跌落胶带输送机粉尘经收尘器（布袋除

尘）处理后通过 26m高 DA127排气筒排放。DA127排气筒执行《水泥工业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中“水泥制造”中“破碎机、磨机、包装

机及其他通风生产设备”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第二次跌落胶带输送机粉尘经收尘器（布袋除尘）处

理后通过 27m高 DA126 排气筒排放。DA126 排气筒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GB4915-2013）中“水泥制造”中“破碎机、磨机、包装机及其

他通风生产设备”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跌落至热风炉燃料仓粉尘经收尘器（布袋除尘）处理

后通过 25m高 DA128排气筒排放。DA128 排气筒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GB4915-2013）中“水泥制造”中“破碎机、磨机、包装机及其他

通风生产设备”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选粉机产生的粉尘经收尘器（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 42m 高 DA125 排气筒

排放。DA125 排气筒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中

“水泥制造”中“破碎机、磨机、包装机及其他通风生产设备”特别排放限值

要求。

新增的 5个稳流仓各自分别配备 1台收尘器，稳流仓粉尘经收尘器（布袋

除尘）处理后通过 40m高 DA119~ DA123 排气筒排放。DA119~ DA123 排气筒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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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中“散装水泥中转站及

水泥制品生产”中“水泥仓及其他通风生产设备”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混料机产生的粉尘经收尘器（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 20m 高 DA124 排气筒

排放。DA124 排气筒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中

“散装水泥中转站及水泥制品生产”中“水泥仓及其他通风生产设备”特别排

放限值要求。

本项目厂界颗粒物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

表 3“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

表 1-1 有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序号 污染源 污染因子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mg/m³）
标准来源

1
热风炉尾气

DA066

颗粒物 20

GB4915-2013

二氧化硫 400

氮氧化物 300

2

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投料

及第一次跌落胶带输送机

粉尘

DA127

颗粒物 10

3

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第二

次跌落胶带输送机粉尘

DA126

颗粒物 10

4

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跌落

至热风炉燃料仓粉尘

DA128

颗粒物 10

5
稳流仓粉尘

（DA119-123）
颗粒物 10

6
混料机产生的粉尘

（DA124）
颗粒物 10

7
选粉机废气排气筒

（DA125）
颗粒物 10

表 1-2 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序

号
污染物

限值

（mg/m³）
限值含义 无组织排放监控位置 标准来源

1 颗粒物 0.5

监控点与参照点

总悬浮颗粒物

(TSP)1 小时浓度

值的差值

厂界外 20 m 处上风向

设参照点，下风向设

监控点

GB4915-2013

3、噪声：

本项目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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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类标准，具体标准限值见表 1-3。

表 1-3 运营期项目噪声排放标准

执行标准 昼 间 夜 间 范 围

（GB12348-2008）3类标准 65dB 55dB 厂界北、南、西和

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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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工程建设内容

一、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1、地理位置及其四至情况

鑫达旋窑公司东北侧为文华矿山，东南侧隔空地为田心队、新迁队，西南侧为林

地，西北侧为永安和矿山，粉磨站东北侧为梅州市文华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本项目位于鑫达旋窑公司南侧水泥粉磨站区域，项目西南侧为水泥散装车间，项

目东南侧为水泥库、污水处理设施、电力中控室，项目东北侧为梅州市文华新型建材

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西北侧为石膏混合破碎车间及其堆场。

项目所在地理位置示意图见附图1，项目四至情况及项目周边敏感目标图见附图3。

2、厂区平面布置

本项目位于鑫达旋窑公司水泥粉磨及成品区进行技术改造建设，同时新建生物质

成型颗粒存储仓库一幢（1层，建筑面积 720m2）。

本次验收项目的建设布置按照《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在满足生产工艺、

输送装置布置的前提下，力求布置紧凑、流程合理。总图布置本着满足生产工艺要求，

满足运输要求，满足国家规定的各项规范要求进行布置。结合场地现状及周边道路，

因地制宜。本项目总平布置避免了人流和物流的交叉，总平面布置基本合理。项目平

面布置图见附图4。

二、建设内容

1、主要建设内容

表 2-1 主要建设内容明细表

工

程

类

型

项目名称 技改前项目建设内容 技改项目建设内容
目前实际建设

内容

变化

情况

主

体

工

程

水泥粉磨

站

包括原辅材破碎、暂存、配料、

粉磨、包装，辊压机+球磨机 2

套，单套生产能力 149t/h，散

装机 8台，包装机 6台，年产

水泥 200 万吨。

不涉及原辅材料用

量、类型变化，不涉

及产品产能变化：

①2#线新增 1 台选

粉机；

②1#线新增 1 台燃

生物质成型颗粒热

风炉；

不涉及原辅材

料用量、类型变

化，不涉及产品

产能变化：

①2#线新增 1

台选粉机；

②1#线新增 1

台燃生物质成

型颗粒热风炉；

与环

评一

致

辅

助

工

程

水泥均化

库

12 个水泥库，圆库，用于粉磨

后的水泥均化、暂存，其中

1#~8#水泥库占地面积均为

78.5m
2
，9#~10#水泥库占地面

新增 5 个钢结构稳

流仓及 1台混料机，

并对相关设备衔接

处进行结构改造：

新增 5 个钢结

构稳流仓及 1

台混料机，并对

相关设备衔接

与环

评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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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水、洒水抑尘）和绿化用水，

不外排。

（2）已批在建项目建成后全

厂冷却废水、锅炉排水、初期

雨水经沉淀处理达标后与经

生活污水处理系统（一体化生

化处理措施+砂滤+消毒）处理

达标后的生活污水回用于生

产过程（增湿塔喷水、原料磨

喷水、洒水抑尘）和绿化用水，

不外排。

废气

（1）铝灰卸料、暂存、输送

过程产生的废气经布袋除尘

器处理后，由 Y-P2 排气筒排

放。（已批在建）

（2）生料磨废气入口抽取热

风经旋风除尘器预处理后用

于水洗飞灰烘干（已批在建），

烘干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

后从生料磨废气出口汇入窑

尾废气，与窑尾废气一同经现

有电袋复合除尘器处理后，由

现有 DA012 排气筒排放。

（3）窑尾废气：经“低氮燃

烧+SNCR 脱硝+电袋复合除尘

器”处理后，由 113.5m 高

DA012 排气筒排放，并安装在

线监控系统。

（4）窑头废气：经“重力沉

降设备+电袋复合除尘器”处

理后，由 40m 高排气筒排放，

并安装在线监控系统。

（5）原料制备、煤粉制备、

物料储库及输送等过程产生

的粉尘：分别经 116 台布袋除

尘器处理后，分别由配套的

DA001~DA011、DA014~DA118

共计 116 根排气筒排放。

（6）厨房油烟：项目食堂厨

房油烟经静电油烟净化装置

处理后，由 11m 高排气筒天面

排放。

（7）一般固废暂存废气、投

料废气、下料废气分别经配套

的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分别由

K-P1、K-P2、K-P3 排气筒排放。

①新增选粉机配备

收尘器，选粉过程产

生粉尘经收尘器（布

袋除尘）处理后通过

42m 高排气筒排放

（DA125）；

②新增的 5 个稳流

仓各自分别配备 1

台收尘器，稳流仓粉

尘经收尘器（布袋除

尘）处理后通过 40m

高排气筒排放

（DA119~DA123）；

③混料机混料过程

产生的粉尘经收尘

器（布袋除尘）处理

后通过 20m 高排气

筒排放（DA124）

④生物质成型颗粒

燃料仓库投料口及

第一次跌落胶带输

送机粉尘经收尘器

（布袋除尘）处理后

通过 26m 高排气筒

排放（DA127）；

⑤生物质成型颗粒

燃料第二次跌落胶

带输送机粉尘经收

尘器（布袋除尘）处

理后通过 27m 高排

气筒排放（DA126）；

⑥生物质成型颗粒

燃料跌落至热风炉

燃料仓粉尘经收尘

器（布袋除尘）处理

后通过 25m 高排气

筒排放（DA128）；

⑦热风炉烟气进入

1#线 V 选机烘干粉

磨混合材，依托 1#

①新增选粉机

配备收尘器，选

粉过程产生粉

尘经收尘器（布

袋除尘）处理后

通过 42m 高排

气筒排放

（DA125）；

②新增的 5 个

稳流仓各自分

别配备 1台收

尘器，稳流仓粉

尘经收尘器（布

袋除尘）处理后

通过 40m 高排

气筒排放

（DA119~DA123

）；

③混料机混料

过程产生的粉

尘经收尘器（布

袋除尘）处理后

通过 20m 高排

气筒排放

（DA124）

④生物质成型

颗粒燃料仓库

投料口及第一

次跌落胶带输

送机粉尘经收

尘器（布袋除

尘）处理后通过

26m 高排气筒

排放（DA127）；

⑤生物质成型

颗粒燃料第二

次跌落胶带输

送机粉尘经收

尘器（布袋除

尘）处理后通过

与环

评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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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V选机配套收尘

器（布袋除尘）处理

后经现有 25m 高排

气筒排放（DA066）。

27m 高排气筒

排放（DA126）；

⑥生物质成型

颗粒燃料跌落

至热风炉燃料

仓粉尘经收尘

器（布袋除尘）

处理后通过

25m 高排气筒

排放（DA128）；

⑦热风炉烟气

进入 1#线 V 选

机烘干粉磨混

合材，依托 1#

线 V 选机配套

收尘器（布袋除

尘）处理后经现

有 25m 高排气

筒 排 放

（DA066）。

噪声

现有项目噪声源主要来自原

料磨、破碎机、水泥磨、风机、

空压机、各类泵等机械设备的

运行噪声，建设单位通过选用

低噪声设备，采用基础减振、

隔声、消声等措施控制噪声的

排放。

已批在建项目建成后，噪声源

主要来自原料磨、破碎机、水

泥磨、风机、空压机、永磁带

式除铁器、各类泵等机械设备

的运行噪声，建设单位通过选

用低噪声设备，采用基础减

振、隔声、消声等措施控制噪

声的排放。

新增噪声源主要来

自选粉机、风机、提

升机、输送机、收尘

器等机械设备的运

行噪声，建设单位通

过选用低噪声设备，

采用基础减振、隔

声、消声等措施控制

噪声的排放。

新增噪声源主

要来自选粉机、

风机、提升机、

输送机、收尘器

等机械设备的

运行噪声，建设

单位通过选用

低噪声设备，采

用基础减振、隔

声、消声等措施

控制噪声的排

放。

与环

评一

致

固废

危险废物：飞灰铝灰暂存预处

理输送环节废气处理过程产

生的废滤袋、废活性炭、废吨

袋与原辅料一同入窑焚烧处

理，实验室废物、废机油、废

机油桶、废灯管、铝灰车间废

吨袋、设备维修维护产生废矿

物油、含油手套抹布以及废除

尘布袋等委托有资质单位处

理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废耐火砖、水泥试块废物、沉

淀池沉渣与原辅料一同入窑

焚烧处理，废铁委托物资回收

单位清运处理，其他废气处理

环节产生的废滤袋与原辅料

一同入窑焚烧处理；生活垃圾

新增：

①生物质成型颗粒

燃料燃烧后的灰渣

为一般固废，回用于

水泥生产线；

②收尘器收集粉尘

为一般固废，回用于

水泥生产线；

③本项目布袋除尘

器会定期有废滤袋

更换，与现有项目废

滤袋一并入窑焚烧

处理。

目前已采取的

一般固废处置

措施：

①生物质成型

颗粒燃料燃烧

后的灰渣为一

般固废，回用于

水泥生产线；

②收尘器收集

粉尘为一般固

废，回用于水泥

生产线；

③本项目布袋

除尘器会定期

有废滤袋更换，

与现有项目废

与环

评一

致





12

机:XWD5-23-5.5KW

*2）

14 气动平板闸阀 1

落料口

径600×

600

26 台 26 台
与环评

一致

各个斜槽，回转下料器，卧

式水泥罐罐进出口位置，提

升机出口位置安装

15 气动平板闸阀 2

落料口

径600×

400

1 台 1 台
与环评

一致

单台混料机一个进料口安装

一个

16 气动平板闸阀 3

落料口

径400×

400

1 台 1 台
与环评

一致

单台混料机一个出料口安装

一个

17 收尘器 1
LMC(A)6

4
4 台 4 台

与环评

一致

1#～4#钢结构稳流仓顶部安

装，3kw/台（含电机及变频

器），处理风量 2900～4300m

³/h

18 收尘器 2 LPF96-4 1 台 1 台
与环评

一致

混料提升机侧安装，45kw/

台，处理风量为 20880m³/h

19
1～5#钢结构稳

流仓自制卸料锥
- 5 个 5个

与环评

一致
-

20

电缆、桥架、控

制柜（智能优化

系统）

- 1 项 1项
与环评

一致
-

21
其他辅材（包括

管道）
- 1 项 1项

与环评

一致

包括进现有 1#～8#库其中

一个库，用来储存窑灰

22
生物质成型颗粒

燃烧炉
GXDF-10 1 套 1 套

与环评

一致

烟气出口温度：>500℃（可

调）

烟气流量：57724Nm³/h

热功率(供热量)：1000 万大

卡/h

设计热效率：96%

设计燃尽率：90-95%

3、生产班制

本项目不新增员工，粉磨站年做工 280 天，每天三班，每班 8h。

4、给排水情况

①给水：本项目不新增生产废水；本项目不新增员工，不新增生活用水。

②排水：本项目不新增废水排放。

5、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本技改项目涉及的生产设备及其配套的废气、噪声、固废收集治

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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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辅材料消耗及水平衡：

（1）主要原辅材料消耗见表 2-3-1和生物质成型颗粒成分表 2-3-2。
表 2-3-1 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消耗情况表

序号 物料种类
年用量（t）

技改环评阶段 实际 变化情况

1

粉

磨

站

成品熟料 1550000 1550000
与环评一

致

2 石膏 109558 109588 +30

3 混

合

材

料

石灰石 216197 216173 -24

4 粉煤灰 40626 40611 -15

5 煤矸石 4274 4267 -7

6 粒化高炉矿渣 93868 93884 +16

7 燃料 生物质成型颗粒 +17500 +17492 -8

注：本次技术改造主要针对粉磨站部分，现有熟料线及公辅用料均无变化，故上表仅显示粉磨站

部分原辅材料使用变化情况。

表 2-3-2 本项目使用的成型生物质燃料成分表

项目 收到基 干燥基

高位发热量 Qgr(J/g 焦耳/克) 17724 19037

高位发热量 Qgr(cal/g 卡/克) 4234 4548

低位发热量 Qnet(J/g 焦耳/克) 16802 18246

低位发热量 Qnet(ca1/g 卡/克) 4018 4359

灰分 A(%) 1.76 1.89

挥发分 V(%) 74.31 79.82

固定碳 Fc(%) 17.03 18.29

全硫 St(%) 0.054 0.058

全水分 Mt(Mar)(%) 6.9 -

（2）本项目水平衡（给排水）分析：

本项目不新增生产废水；本项目不新增员工，不新增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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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1）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本项目为水泥粉磨站技改，整体工艺不变，对局部工艺进行优化，配套建设相应

辅助设施。本次技改在原有工艺基础上进行工艺细化，其工艺流程及产排污节点图见

下图：

图 2-1 本技改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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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改项目工艺流程介绍：

（1）对 2#线水泥粉磨系统改造：

①将原有“辊压机+V 选+球磨机”的开路磨系统，改造为“辊压机+V 选+球磨机+

选粉机”的闭路磨系统，用于粉磨母材。最终实现出磨母材中 32μm 以下的粒度含量

尽可能达到 90%以上。

②优化 2#磨各仓仓长，磨内隔仓板选用防堵型新型隔仓板，出磨端加大通风过料

面积，以利于提高物料流速，更符合闭路磨系统的工况需求，2#磨研磨体需重新级配

（原有开流系统球、锻无法完全满足闭路系统的级配需要）。

③增加选粉机及开流系统改圈流系统后，磨机循环量增大，原有提升机负载能力

不足，需拆除现有 2#磨出磨提升机，增加一台比现有台时更高的提升机及调整入库斜

槽的布置。拆除下来的 2#磨出磨提升机可用于配制混合料方面。

④配料系统维持现状不变。

新增选粉机选粉过程会产生粉尘（G7）；同时选粉机及其配套收尘器、风机等运

行时会产生噪声（N）；收尘器清理时会产生物料粉尘颗粒（S2）。

（2）1#线水泥粉磨系统改造：

①“辊压机+V 选+球磨机”开路磨系统保持不变。

②优化 1#磨各仓仓长，磨内隔仓板选用防堵型新型隔仓板。

③1#线粉磨混合材粉时，现调配库底各混合材称体计量范围为 5-50t/h，基本能满

足生产配料需要。凝灰岩钢仓配料称做提速改造。

④因单独粉磨混合材时可能存在水分过高的情况，需新增热风烘干系统，并配套

设计燃料储存位置。

本项目热风炉使用燃料为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运输进入存储仓库时，卸料过程

会产生粉尘（G2）；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通过传送带密闭输送方式进入热风炉，传送

带投料口位于存储仓库内，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投料过程会产生粉尘（G3），传送带

输送过程高低差跌落时会产生粉尘（G4~G6）；热风炉通过燃料燃烧直接加热炉内空气，

并通过鼓风机向 V 选机不断供给加热空气，最终经 V 选机配套废气处理系统收集处理

后排放（G1）；热风炉、风机、输送带等设备会产生噪声（N）；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

燃烧后，其灰分部分形成灰渣（S1）排出炉体；收尘器清理时会产生物料粉尘颗粒（S2）。

（3）新增一套水泥配制均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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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制水泥是根据出厂水泥强度等级需求，将母材和混合材粉按设计配比进行混合、

均化，最终生产出合格产品，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混料均化系统。目前，行业里混料方

式主要有间歇式、连续式两种，间歇式以气力均化为主，连续式以机械均化或“气力+

机械均化”为主。结合生产实际情况，拟采用开发间歇计量结合连续搅拌的新工艺，

方案为：

①5～8#水泥库改为储备母材库，配制不同标号的水泥，可以磨制不同母材。

②1～4#水泥库改为储备混合材库，其中有一座库可用于储存窑灰作为水泥中微细

粉颗粒的补充。

③在原有两台出库提升机旁边建造 5 个钢结构稳流仓，每个钢仓配套称重系统用

于计量物料重量，其中 2 个钢仓储备母材粉，2个钢仓储备混合材粉，最后 1 个用做

混料仓。

④利用原有两台出库拉链机及提升机把物料从5～8#母材库和1～4#混合材粉库输

送出库，对应输送到新增钢结构稳流仓。

⑤稳流仓底各自对应一个计量仓，运行时熟料稳流仓和混合材稳流仓同时下料到

计量仓，待两仓都到达配比的设置重量后稳流仓停止下料(同种材料的两仓互通设计，

在一个计量仓已经进满料在放出料的过程中，另一计量仓开始进料，这样可以确保进

料的连续性），然后装有熟料和混合材的计量仓同时卸料到同一条空气输送斜槽，然

后利用从现有 2#磨出磨提升机位置拆除下来的提升机，将两种物料混合提升输送到混

料机上方的混料仓，待全部物料进入混料仓后，混料仓开始向混料机进料，物料通过

混料机混合均匀后按水泥品种不同分别送入 9～12#储库储存。

新增的稳流仓接收粉磨后的母材或混合材时，因气力输送及高低差跌落因素，会

在仓内产生粉尘（G8~G12）；混料机混料过程会产生粉尘（G13）；风机、输送带等设

备会产生噪声（N）；收尘器清理时会产生物料粉尘颗粒（S2）。

产污环节如下：

（1）废水：本项目无废水产生。

（2）废气：本项目产生的废气污染物主要为热风炉尾气（G1）、生物质成型颗粒

燃料卸料粉尘（G2）、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投料及输送粉尘（G3~G6）、选粉机产生的

粉尘（G7）、稳流仓粉尘（G8~G12）、混料机产生的粉尘（G13）。

（3）噪声：主要为选粉机、收尘器、风机、输送带等设备产生的噪声。



17

（4）固废：本项目产生的固废污染源主要为燃料燃烧后产生的灰渣（S1）和收尘

器产生的粉尘颗粒（S2）。

表 2-3-3 本项目产排污环节识别表

序号 生产过程 产废点位 环境影响识别 污染因子

1
2#线水泥粉

磨系统改造
选粉机

废气 G7 颗粒物

噪声 Leq

2
1#线水泥粉

磨系统改造

热风炉

废气 G1 颗粒物、SO2、NOx

噪声 Leq

固体废物 灰渣（一般工业固废）

燃料卸料
废气 G2 颗粒物

噪声 Leq

投料
废气 G3 颗粒物

噪声 Leq

燃料输送
废气 G4~G6 颗粒物

噪声 Leq

3
水泥配制均

化系统

稳流仓 废气 G8~G12 颗粒物

混料机
废气 G13 颗粒物

噪声 Leq

4
废气处理设

备
收尘器 固体废物 粉尘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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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变动情况

经现场调查与核实，本项目实际建设与环评阶段变化情况见表 2-4，根据实际建设情况，对照《水泥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

行）和《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相关规定，本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不涉及重大变动。

表 2-4工程变更情况一览表

类别
《水泥建设项目重大变动

清单》（试行）
环评阶段 实际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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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距离内新增敏感点。

生产工艺

4.增加协同处置处理工序

（单元），或增加旁路放

风系统并设置单独排气

筒。

本项目不涉及 本项目不涉及
与环评一

致
否

5.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

物类别变化，导致新增污

染物或污染物排放量增

加。

本项目不涉及 本项目不涉及
与环评一

致
否

6.原料、燃料变化导致新

增污染物或污染物排放量

增加。

本项目新增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

用量为 17500t/a
本项目实际新增使用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用量

为 17492t/a

燃料种类

未发生变

化，用量减

少 8t/a，污
染物种类

不变，污染

物排放量

减少

否

7.厂内大宗物料转运、装

卸或贮存方式变化，导致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

增加。

新建生物质成型颗粒存储仓库 1
幢，1层，建筑面积 720m2

新建生物质成型颗粒存储仓库 1幢，1层，建

筑面积 720m2。

与环评一

致
否

环境保护

措施

8.窑尾、窑头废气治理设

施及工艺变化，或增加独

立热源进行烘干，导致新

增污染物或污染物排放量

增加（废气无组织排放改

为有组织排放除外）。

本项目不涉及 本项目不涉及
与环评一

致
否

9.窑尾、窑头废气排气筒

高度降低 10%及以上。
本项目不涉及 本项目不涉及

与环评一

致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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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暂

存产生的渗滤液处理工艺

由入窑高温段焚烧改为其

他处理方式，导致新增污

染物或污染物排放量增

加。

本项目不涉及 本项目不涉及
与环评一

致
否

类别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

变动清单（试行）
环评阶段 实际建设 变化情况

是否属

于重大

变更

一、性质

1.建设项目开发、使用功

能发生变化的。

本项目主要在 2#水泥磨的磨机系

统增加一套选粉机，在 1#水泥磨

新增 1 台燃生物质成型颗粒热风

炉以及在原有两台水泥库出库提

升机旁边建造 5 个钢结构稳流仓。

项目建成后，不会对鑫达旋窑公司

熟料及水泥产品质量造成影响，不

新增水泥产能，仍为年产水泥熟料

155 万吨，成品水泥 200 万吨，主

要为 120 万吨 P.O42.5R 普通硅酸

盐水泥和80万吨P.P32.5R火山灰

质硅酸盐水泥。

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一致
与环评一

致
否

2.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

增大 30%及以上的。

新建生物质成型颗粒存储仓库 1
幢，1层，建筑面积 720m2

新建生物质成型颗粒存储仓库 1幢，1层，建

筑面积 720m2。

与环评一

致
否

3.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

增大，导致废水第一类污

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本项目不新增生产废水。 本项目不新增生产废水。
与环评一

致
否

4.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

的建设项目生产、处置或

储存能力增大，导致相应

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细

本项目位于环境质量达标区，主要

在 2#水泥磨的磨机系统增加一套

选粉机，在 1#水泥磨新增 1 台燃

生物质成型颗粒热风炉以及在原

本项目位于环境质量达标区，主要在 2#水泥磨

的磨机系统增加一套选粉机，在 1#水泥磨新增

1 台燃生物质成型颗粒热风炉以及在原有两台

水泥库出库提升机旁边建造 5 个钢结构稳流

与环评阶

段相比，项

目生产、处

置或储存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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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物不达标区，相应污

染物为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可吸入颗粒物、挥发

性有机物；臭氧不达标区，

相应污染物为氮氧化物、

挥发性有机物；其他大气、

水污染物因子不达标区，

相应污染物为超标污染因

子）；位于达标区的建设

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

力增大，导致污染物排放

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有两台水泥库出库提升机旁边建

造 5 个钢结构稳流仓。项目建成

后，不会对鑫达旋窑公司熟料及水

泥产品质量造成影响，不新增水泥

产能，仍为年产水泥熟料 155 万

吨，成品水泥 200 万吨，主要为

120 万吨 P.O42.5R 普通硅酸盐水

泥和80万吨P.P32.5R火山灰质硅

酸盐水泥。

仓。项目建成后，不会对鑫达旋窑公司熟料及

水泥产品质量造成影响，不新增水泥产能，仍

为年产水泥熟料155万吨，成品水泥200万吨，

主要为 120 万吨 P.O42.5R 普通硅酸盐水泥和

80 万吨 P.P32.5R 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

能力未变

化。

二、地点:

5.重新选址；在原厂址附

近调整（包括总平面布置

变化）导致环境防护距离

范围变化且新增敏感点

的。

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 文福镇长隆

村（梅州市塔牌集团蕉岭鑫达旋窑

水泥有限公司厂区红线范围内）

广东省梅州市蕉岭 县文福镇长隆村（梅州市

塔牌集团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厂区红

线范围内）

与环评阶

段相比，项

目选址未

发生变化

否

6.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

艺（含主要生产装置、设

备及配套设施）、主要原

辅材料、燃料变化，导致

以下情形之一：

（1）新增排放污染物

种类的（毒性、挥发性降

低的除外）；

（2）位于环境质量不

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相应污

本项目产品为水泥熟料及水泥，生

产工艺详见图 2-1 和图 2-2，原辅

料详见表 2-3-1 和表 2-3-2。

本项目产品为水泥熟料及水泥，生产工艺详见

图 2-1 和图 2-2，原辅料详见表 2-3-1 和表

2-3-2。

与环评阶

段相比，本

项目产品

种类、生产

工艺、主要

原辅料及

燃料未发

生变化。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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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3）废水第一类污染

物排放量增加的；

（4）其他污染物排放

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7.物料运输、装卸、贮存

方式变化，导致大气污染

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

及以上的。

本项目原辅料外购，生物质成型颗

粒燃料存储于仓库内。

本项目原辅料外购，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存储

于仓库内。

与环评阶

段相比，项

目涉及的

物料运输、

装卸、贮存

方式未发

生变化。

否

三、环保

措施

8.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

施变化，导致第 6 条中所

列情形之一（废气无组织

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污

染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

除外）或大气污染物无组

织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

的。

（1）本项目不新增生产废水。

（2）新增废气排放源如下：

①新增选粉机配备收尘器，选粉过

程产生粉尘经收尘器（布袋除尘）

处理后通过 42m 高排气筒排放

（DA125）；

②新增的 5 个稳流仓各自分别配

备 1 台收尘器，稳流仓粉尘经收尘

器（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 40m

高排气筒排放（DA119~DA123）；

③混料机混料过程产生的粉尘经

收尘器（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

20m 高排气筒排放（DA124）

④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仓库投料

口及第一次跌落胶带输送机粉尘

经收尘器（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

26m 高排气筒排放（DA127）；

⑤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第二次跌

落胶带输送机粉尘经收尘器（布袋

（1）本项目不新增生产废水。

（2）新增废气排放源如下：

①新增选粉机配备收尘器，选粉过程产生粉尘

经收尘器（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 42m 高排气

筒排放（DA125）；

②新增的 5 个稳流仓各自分别配备 1 台收尘

器，稳流仓粉尘经收尘器（布袋除尘）处理后

通过 40m 高排气筒排放（DA119~DA123

落胶带

~过输

1过

〶Ȁ 布袋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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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尘）处理后通过 27m 高排气筒排

放（DA126）；

⑥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跌落至热

风炉燃料仓粉尘经收尘器（布袋除

尘）处理后通过 25m 高排气筒排放

（DA128）；

⑦热风炉烟气进入 1#线 V 选机烘

干粉磨混合材，依托 1#线 V 选机

配套收尘器（布袋除尘）处理后经

现有 25m 高排气筒排放（DA066）。

⑦热风炉烟气进入 1#线 V 选机烘干粉磨混合

材，依托 1#线 V选机配套收尘器（布袋除尘）

处理后经现有 25m 高排气筒排放（DA066）。

9.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

废水由间接排放改为直接

排放；废水直接排放口位

置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

响加重的。

本项目不新增废水。 本项目不新增废水。
与环评一

致
否

10.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

（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

组织排放的除外）；主要

排放口排气筒高度降低

10%及以上的。

①新增选粉机配备收尘器，选粉过

程产生粉尘经收尘器（布袋除尘）

处理后通过 42m 高排气筒排放

（DA125）；

②新增的 5 个稳流仓各自分别配

备 1 台收尘器，稳流仓粉尘经收尘

器（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 40m

高排气筒排放（DA119~DA123）；

③混料机混料过程产生的粉尘经

收尘器（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

20m 高排气筒排放（DA124）

④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仓库投料

口及第一次跌落胶带输送机粉尘

经收尘器（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

26m 高排气筒排放（DA127）；

⑤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第二次跌

①新增选粉机配备收尘器，选粉过程产生粉尘

经收尘器（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 42m 高排气

筒排放（DA125）；

②新增的 5 个稳流仓各自分别配备 1 台收尘

器，稳流仓粉尘经收尘器（布袋除尘）处理后

通过 40m 高排气筒排放（DA119~DA123）；

③混料机混料过程产生的粉尘经收尘器（布袋

除尘）处理后通过 20m 高排气筒排放（DA124）

④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仓库投料口及第一次

跌落胶带输送机粉尘经收尘器（布袋除尘）处

理后通过 26m 高排气筒排放（DA127）；

⑤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第二次跌落胶带输送

机粉尘经收尘器（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 27m

高排气筒排放（DA126）；

⑥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跌落至热风炉燃料仓

粉尘经收尘器（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 25m 高

与环评一

致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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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胶带输送机粉尘经收尘器（布袋

除尘）处理后通过 27m 高排气筒排

放（DA126）；

⑥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跌落至热

风炉燃料仓粉尘经收尘器（布袋除

尘）处理后通过 25m 高排气筒排放

（DA128）；

⑦热风炉烟气进入 1#线 V 选机烘

干粉磨混合材，依托 1#线 V 选机

配套收尘器（布袋除尘）处理后经

现有 25m 高排气筒排放（DA066）。

排气筒排放（DA128）；

⑦热风炉烟气进入 1#线 V 选机烘干粉磨混合

材，依托 1#线 V选机配套收尘器（布袋除尘）

处理后经现有 25m 高排气筒排放（DA066）。

11.噪声、土壤或地下水污

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不

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1）噪声防治措施：选用低噪声

设备 ,并对高噪声设备采取了消

声、隔声、减振等控制措施。

（2）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厂区内应进行硬底化处理，按要求

做好防渗措施；生产车间按一般防

渗区要求采取防渗措施。

（1）噪声防治措施：选用低噪声设备,并对高

噪声设备采取了消声、隔声、减振等控制措施。

（2）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厂区内应

进行硬底化处理，按要求做好防渗措施；生产

车间按一般防渗区要求采取防渗措施。

与环评阶

段相比，噪

声、土壤或

地下水污

染防治措

施均未发

生变化。

否

12.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

式由委托外单位利用处置

改为投入炉窑焚烧处理处

置的（投入炉窑焚烧处理

处置设施单独开展环境影

响评价的除外）；固体废

物自行处置方式变化，导

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本项目新增固体废物主要为生物

质成型颗粒燃料燃烧后的灰渣、收

尘器收集粉尘以及定期更换的废

滤袋。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燃烧后

的灰渣为一般固废，回用于水泥生

产线；选料机、稳流仓、混料机收

尘器收集的粉尘回用于水泥生产

线；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投料、输

送过程收尘器收集的粉尘回用于

热风炉燃料，重新投加至热风炉

内；每年定期更换收尘器内废滤袋

已采取的固废处置措施如下：

本项目新增固体废物主要为生物质成型颗粒

燃料燃烧后的灰渣、收尘器收集粉尘以及定期

更换的废滤袋。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燃烧后的

灰渣为一般固废，回用于水泥生产线；选料机、

稳流仓、混料机收尘器收集的粉尘回用于水泥

生产线；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投料、输送过程

收尘器收集的粉尘回用于热风炉燃料，重新投

加至热风炉内；每年定期更换收尘器内废滤袋

为一般工业固废，与现有项目废滤袋一并入窑

焚烧处理。

与环评阶

段相比，固

体废物利

用处置方

式基本未

发生变化。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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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般工业固废，与现有项目废滤

袋一并入窑焚烧处理。

13.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

拦截设施变化，导致环境

风险防范能力弱化或降低

的。

本技改项目依托现有的事故废水

暂存设施和拦截设施。

本技改项目依托现有的事故废水暂存设施和

拦截设施。

与环评阶

段一致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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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

一、污染物治理/处理设施

1、废水

本技改验收项目无新增生产废水，本技改项目人员由厂内调配，无新增员

工。

2、废气

①新增选粉机配备收尘器，选粉过程产生粉尘经收尘器（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

42m 高排气筒排放（DA125）；

②新增的 5个稳流仓各自分别配备 1台收尘器，稳流仓粉尘经收尘器（布袋除尘）

处理后通过 40m 高排气筒排放（DA119~DA123）；

③混料机混料过程产生的粉尘经收尘器（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 20m 高排气筒排

放（DA124）

④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仓库投料口及第一次跌落胶带输送机粉尘经收尘器（布袋

除尘）处理后通过 26m 高排气筒排放（DA127）；

⑤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第二次跌落胶带输送机粉尘经收尘器（布袋除尘）处理后

通过 27m 高排气筒排放（DA126）；

⑥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跌落至热风炉燃料仓粉尘经收尘器（布袋除尘）处理后通

过 25m 高排气筒排放（DA128）；

⑦热风炉烟气进入 1#线 V 选机烘干粉磨混合材，依托 1#线 V 选机配套收尘器（布

袋除尘）处理后经现有 25m 高排气筒排放（DA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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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066 配套的布袋除尘器 DA119 配套的布袋除尘器

DA120 配套的布袋除尘器 DA121 配套的布袋除尘器

排气筒

布袋除尘器

布袋除尘器

布袋除尘器

布袋除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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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122 配套的布袋除尘器 DA123 配套的布袋除尘器

DA124 配套的布袋除尘器 DA125 排气筒

布袋除尘器

布袋除尘器

布袋除尘器 排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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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126 配套的布袋除尘器 DA127 配套的布袋除尘器

DA128 配套的布袋除尘器

图 3-1 废气环保设施图

排气筒

排气筒

排气筒

布袋除尘器

布袋除尘器布袋除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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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本项目废气排气筒分布图

3、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来自于生产设备的噪声。主要防治措施：厂房隔声、选用低噪设

备，并已加装减振措施，同时合理布局噪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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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厂房隔声措施

厂房隔声降噪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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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固体废物

本项目新增固体废物主要为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燃烧后的灰渣、收尘器收集粉尘

以及定期更换的废滤袋。固废产生及处置情况见表 3-1。

表 3-1 固体废物污染物分析及治理排放情况

名称 产生环节 废物类别 废物代码
产生量

（t/a）

排放量

（t/a）
去向

灰渣
热风炉生物质成型颗粒

燃料燃烧生成
一般工业固废 308 0

回用于水泥生产

线

布袋收尘 收尘器收集粉尘 一般工业固废 61774.56 0
回用于水泥生产

线及热风炉燃料

废滤袋
收尘器定期跟换下来的

废滤袋
一般工业固废 0.1 0

与现有项目废滤

袋一并入窑焚烧

处理

二、环保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1）环保设施投资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3263万元，环保工程投资 200万元，环保工程投资额占总投资

额 6.13%。

表 3-2环保设施（措施）及投资落实情况表

工程类型 工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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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 40m 高排气

筒排放（DA119~DA123）；

③混料机混料过程产生的粉尘经

收尘器（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 20m

高排气筒排放（DA124）

④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仓库投料

口及第一次跌落胶带输送机粉尘经收

尘器（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 26m 高

排气筒排放（DA127）；

⑤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第二次跌

落胶带输送机粉尘经收尘器（布袋除

尘）处理后通过 27m 高排气筒排放

（DA126）；

⑥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跌落至热

风炉燃料仓粉尘经收尘器（布袋除尘）

处理后通过 25m 高排气筒排放

（DA128）；

⑦热风炉烟气进入1#线 V选机烘

干粉磨混合材，依托 1#线 V 选机配套

收尘器（布袋除尘）处理后经现有 25m

高排气筒排放（DA066）。

尘器（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 40m

高排气筒排放（DA119~DA123）；

③混料机混料过程产生的粉尘

经收尘器（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

20m 高排气筒排放（DA124）

④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仓库投

料口及第一次跌落胶带输送机粉尘

经收尘器（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

26m 高排气筒排放（DA127）；

⑤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第二次

跌落胶带输送机粉尘经收尘器（布

袋除尘）处理后通过 27m 高排气筒

排放（DA126）；

⑥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跌落至

热风炉燃料仓粉尘经收尘器（布袋

除尘）处理后通过 25m 高排气筒排

放（DA128）；

⑦热风炉烟气进入1#线V选机

烘干粉磨混合材，依托 1#线 V 选机

配套收尘器（布袋除尘）处理后经

现有 25m 高排气筒排放（DA066）。

噪声 降噪、基础减振等措施。 已采取降噪、基础减振等降噪措施。
与环评基

本一致

固废

新增：

①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燃烧后的灰渣

为一般固废，回用于水泥生产线；

②收尘器收集粉尘为一般固废，回用

于水泥生产线；

③本项目布袋除尘器会定期有废滤袋

更换，与现有项目废滤袋一并入窑焚

烧处理。

目前已采取的固废处置措施：

①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燃烧后的灰

渣为一般固废，回用于水泥生产线；

②收尘器收集粉尘为一般固废，回

用于水泥生产线；

③本项目布袋除尘器会定期有废滤

袋更换，与现有项目废滤袋一并入

窑焚烧处理。

与环评基

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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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一、环评报告主要结论与建议

1、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结论

（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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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断面、漳溪河福建省龙岩市与我市交接的省界永定沿江断面水质为良好，属Ⅲ类水

质。与上年相比，5个断面水质均无明显变化。

（3）声环境质量

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临近敏感目标斗坪组声环境质量现状符合《声环境质量标

准》（GB3096-2008）中 2类标准限值要求，即【昼间≤60dB(A)；夜间≤50dB(A)】。

2、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1）地表水环境：

本次技改项目运营期不新增生产废水排放；本项目不涉及新增员工，不新增生活

污水；本项目不涉及新增占地，不新增初期雨水。

（2）大气环境：

本项目产生的废气污染物主要为热风炉尾气、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卸料粉尘、生

物质成型颗粒燃料投料及输送粉尘、选粉机产生的粉尘、稳流仓粉尘、混料机产生的

粉尘。根据预测结果，以上废气污染物粉尘经处理后均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GB4915-2013）的相关限值要求。

因此，本项目的建设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

（3）声环境：

根据预测结果可知，经采取上述防治措施后，本项目四周厂界噪声能达到《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限值，敏感点斗坪组声环境质

量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类标准限值要求，对周围环境影响很

小。

（4）固体废物：

各项固体废弃物处置措施可行，只要在工作中，将各项措施严格落到实处认真执

行，就能将本项目固废对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

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关于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分别粉磨配制水泥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审批意见》（梅环蕉审〔2024〕18号）批复如下：

一、梅州市塔牌集团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位于梅州市蕉岭县文福镇长隆村

(地理坐标:东经 116°11'34.420"，北纬 24°45'3.000")，Ȁ于泥有䀀塔、᐀

的

� Cã

ሀ物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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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水泥磨系统，公司主要生产 PO42.5R 和 PP32.5R 两种水泥。目前生产的 2个主要

水泥产品混合材掺量基本接近国标要求的上限，传统共同粉磨效能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不大，为最大限度降低成本的需求，公司拟实施分别粉磨配制水泥技术改造。在 2#水

泥磨的磨机系统增加一套选粉机，并将该水泥磨用于粉磨熟料、石膏及少量难磨的混

合材(母材)；1#线新增 1 台燃生物质成型颗粒的热风炉，用于烘干物料，该水泥磨重

点粉磨混合材和按传统粉磨方式磨制中、高标号水泥；增加一套水泥配制均化系统将

粉磨后的熟料和混合材按产品需要进行配制。本次技改后产品、产能均不变。本项目

总投资 262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00 万元。

二、根据报告表的评价结论，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

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并确保生态环境安全的前提下ร㸀的熟㸀下ḏ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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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稳流仓、混料机收尘器收集的粉尘回用于水泥生产线;生物质燃料投料、输送过程

收尘器收集的粉尘回用于热风炉燃料，重新投加至热风炉内；定期更换收尘器内废滤

袋与现有项目废滤袋一并入窑焚烧处理。

(五)污染物排放总量按《报告表》建议指标控制。本项目 SO2和 NOx排放总量分

别控制在 16.068t/a 和 12.492t/a 以内，技改后全厂 SO2和 NOx 排放总量分别控制在

61.957t/a和 1159.931t/a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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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1、监测分析方法

本项目验收监测采样方法、监测分析方法、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要求均按照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执行，其中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按《大

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55-2000）等有关规定进行，厂界噪声监测

按《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等有关规定进行。各项监测

因子监测分析方法名称、方法标准号或方法来源、所使用仪器及分析方法的最低检出

限详见下表：

表 5-1 验收监测标准方法列表

项目类别 分析项目 检测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含年号） 检出限

有组织废气 废气参数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

样方法》 含第 1 号修改单 GB/T

16157-1996/XG1-2017

/

有组织废气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

法》 HJ 836-2017
1.0mg/m³

无组织废气 颗粒物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1263-2022
7µg/m³

噪声 厂界环境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

2、质量保证

(1) 验收检测在工况稳定、生产负荷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稳定时进行。

(2) 检测所用计量仪器均应经过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3) 噪声检测仪在监测前、后均以标准声源进行校准，其前、后校准示值ԀԀԀ 业

�Å �” �� ���B 128检测仪㸀㸀�ð �0、��>|
《

��

�% �� �” � �

�	

�Å

ṑ߶⽪سԳᯭ䘀㹰㓿䗶䇤䔀



39

制技术规范（试行）》HJ/T373-2007、《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55-2000 中的要求进行全过程质量控制；实验室分析过程中采取全程序空白等质控

措施。

2）尽量避免被测排放物中共存污染物因子对仪器分析的交叉干扰。

3）烟尘采样器在采样前对流量计均进行校准，烟气采集方法和采气量严格按照《固

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含第 1 号修改单 GB/T

16157-1996/XG1-2017 执行。监测仪器经计量部门检定/校验并在有效期内使用，监测

人员持证上岗，监测数据经三级审核。烟尘采样器在采样前进行漏气检验和流量校正，

采样后滤筒增重大于 5mg，烟尘采样器在采样前用标准气体进行标定。

本次验收监测采样仪器及校准结果详见表 5-2 和表 5-3：

表 5-2 有组织废气采样器流量测量前校准结果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标定流量

（L/min）

实测流量

（L/min）

相对误差

（%）
备注

ZR-3260D 型低浓度自动烟

尘综合测试仪
HFJCYQ091

10 10.2 2.0

校准流量计型号：

皂膜流量计

20 20.1 0.5

30 30.0 0.0

YQ3000-D 大流量烟尘（气）

测试仪
HFJCYQ133

10 10.1 1.0

20 20.1 0.5

30 30.2 0.7

YQ3000-D 大流量烟尘（气）

测试仪
HFJCYQ157

10 10.0 0.0

20 20.2 1.0

30 30.1 0.3

YQ3000-D 大流量烟尘（气）

测试仪
HFJCYQ158

10 10.2 2.0

20 19.8 -1.0

30 30.0 0.0

MH3300 烟气烟尘颗粒物浓

度测试仪
HFJCYQ159

10 10.1 1.0

20 20.2 1.0

30 30.0 0.0

MH1200-B 全自动大气采样 HFJCYQ168 10 10.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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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噪声测量前、后校准结果

类别 监测日期
校准声级（dB）A 备注

测量前 测量后 差值

测量前、后校准

声级差值小于

0.5dB（A），测

量数据有效。

厂界环境噪

声

2024 年 12 月

16 日

93.8 93.6 0.2

93.8 93.6 0.2

2024 年 12 月

17 日

93.8 93.8 0.0

93.8 93.6 0.2

4、人员能力

项目验收监测单位为福建省华飞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采样和测试的人员经考核合

格并持证上岗。

表 5-5 参加项目验收工程监测人员资质能力情况一览表

福建省华飞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监测项目 监测因子 监测人员 岗位 监测上岗证号

有组织废气

废气参数、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颗粒物、噪

声

王慧龙 采样员 HFJCSG080

李江帆 采样员 HFJCSG014

胡海雄 采样员 HFJCSG116

廖成勇 采样员 HFJCSG060

谢宇超 采样员 HFJCSG083

陈炜明 采样员 HFJCSG117

刘宏炜 采样员 HFJCSG110

陈聪 采样员 HFJCSG077

王斌强 采样员 HFJCSG115

黄志鑫 采样员 HFJCSG101

吴浩伟 采样员 HFJCSG076

简鸿光 采样员 HFJCSG114

叶逢铭 采样员 HFJCSG112

无组织废气 颗粒物 黄梦盈 实验员 HFJCSG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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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验收监测内容

1、废气

本验收项目废气监测内容见表 6-1，监测点位见附图 5。

表 6-1 废气监测布点和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排放限值

mg/m
3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有组织

热风炉废气经 1#选粉

机排气筒

DA066

出口

颗粒物 20

风量

浓度

速率

2天，每天

3次

二氧化硫 400

氮氧化物 300

水泥配制中间仓排气筒

DA119

出口

颗粒物 10

水泥配制中间仓排气筒

DA120

出口

颗粒物 10

水泥配制中间仓排气筒

DA121

出口

颗粒物 10

水泥配制中间仓排气筒

DA122

出口

颗粒物 10

水泥配制均化仓排气筒

DA123

出口

颗粒物 10

水泥配制混料机排气筒

DA124

出口

颗粒物 10

2#水泥粉磨排气筒

DA125

出口

颗粒物 10

均颗化排放限�� ��

�Â "D 1‚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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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噪声

按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9-2008）相关要求进行监测布

点，具体监测内容见表 6-2。

表 6-2 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位表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及周期

1 N1：项目东面厂界外 1m 连续等效 A声级 Leq

2天，每天昼间和夜间各

监测 1次
2 N2：项目南面厂界外 1m 连续等效 A声级 Leq

3 N3：项目西面厂界外 1m 连续等效 A声级 Leq

4 N4：项目北面厂界外 1m 连续等效 A声级 Leq



44

表七 验收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记录：

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分别粉磨配制水泥技术改造项目位于广东省梅州市

蕉岭县文福镇长隆村（梅州市塔牌集团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厂区红线范围内），

主要产品为水泥，验收监测时间为 2024年 12月 6日~7日、2024年 12月 14日、2024

年 12月 16日~17日。验收监测期间各环保设施正常运行。验收监测期间工况表如下：

表 7-1 生产运行工况表

监测日期
产品

名称

设计产品量（万 t） 实际产品量（万 t）
生产负荷（%）

日产量 年产量 日产量 年产量

2024.12.6 成品

水泥

0.714 200 0.705 / 98.78

2024.12.7 0.714 200 0.708 / 99.21

水

.714

00 .708�� ����������

�� �� �� ��

��

�� �� �� ��00.708

�� ��

�� �� �� ���µ

�O

-� �O

t

�� �× Gÿ

t

监测日期

�� 监测日期

� #{ �� �O

品

水

水水%
�Ž �� ��

02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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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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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结果：

1、常规废气监测结果

2024年 12月 6日~7日、2024年 12月 14日、2024年 12月 16日~17日，委托福

建省华飞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项目废气进行了检测，检测报告详见附件 4，检测结果及

企业提供的废气在线监测数据见下表。

表 7-2 常规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表（1）

采样日期 2024 年 12 月 06 日 分析日期 2024 年 12 月 06 日-12 月 10 日

检测点位 分析项目

检测结果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值 限值
是否

达标

热风炉尾

气 DA066

出口

标干流量（m
3
/h） 63204 64039 64372 63872 / /

颗

粒

物

实测浓度（mg/m
3
） 5.0 4.3 3.9 4.4 20 是

排放速率（kg/h） 0.316 0.275 0.251 0.281 / /

二

氧

化

硫

实测浓度（mg/m
3
） 3L 3L 3L 3L 400 是

排放速率（kg/h）
9.48×

10
-2

9.61×

10
-2

9.66×

10
-2

9.58×

10
-2 / /

氮

氧

化

物

实测浓度（mg/m
3
） 12 4 22 13 300 是

排放速率（kg/h） 0.758 0.256 1.42 0.810 / /

采样日期 2024 年 12 月 14 日 分析日期 2024 年 12 月 14 日-12 月 19 日

检测点位 分析项目

检测结果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值 限值
是否

达标

热风炉尾

气 DA066

出口

标干流量（m3/h） 61720 62510 62444 62225 / /

颗

粒

物

实测浓度（mg/m
3
） 5.8 2.6 3.6 4.0 20 是

排放速率（kg/h） 0.358 0.163 0.225 0.248 / /

二

氧

化

硫

实测浓度（mg/m
3
） 3L 3L 3L 3L 400 是

排放速率（kg/h）
9.26×

10
-2

9.38×

10
-2

9.37×

10
-2

9.33×

10
-2 / /

氮

氧

化

物

实测浓度（mg/m3） 7 6 22 12 300 是

排放速率（kg/h） 0.432 0.375 1.37 0.727 / /

备注 检测数值后“L”表示该检测项目的检测结果低于此方法检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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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常规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表（2）
采样日

期
2024 年 12 月 06 日 分析日期 2024 年 12 月 06 日-12 月 10 日

检测点

位
分析项目

检测结果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值 限值
是否

达标

水泥配

制中间

仓 DA119

出口

标干流量（m
3
/h） 3038 3110 2820 2989 — /

颗

粒

物

实测浓度（mg/m
3
） 5.2 3.8 5.3 4.8 10 是

排放速率（kg/h）
1.58×

10
-2

1.18×

10
-2

1.49×

10
-2

1.42×

10
-2 — /

水泥配水泥配

A11
9

ࠠ

m
Ȁ

）

3038 3110 2820 2989

10颗
㋀测浓度

�Ä �/m
��

ˇ

5.23.85.34.810是排放速率
�/h

��

�

1.18
�

1.49
-

1.42��
�

—水泥配A11
9

分干流量

m
̲

）
3038

3

1

1

0

2820
�h

2989

10
颗

㈰吓测浓度

�Ä ̅ᄀ/m
��

Ȱօ

5.23.85.34.810是排放速率
�Ä �/h �Å

1.58
�i

1.18
�i

1.49S1.42
�i

—/水泥配水泥配A11
9

干流量ࡃ

m �

）303831102820
�h

2989�h10/颗
㉂　

⠀测浓度

（g/m
��

5.23.85.34.810是排放速率
�Ä a/h �Å

1.581.18
�q

1.491.42
�q

—/ 泥配 A11
9

干流量ࠀ

m
ࡵ

）0381108209890颗
㈀测浓度

�Ä Ѐ/m
��

ș.2

3.85.34.810是排放速率
�Ä R /h �Å

1.58
�h

1.181.491.42
��

—/ 干流量
m
Ԁ

）.2110.80颗
㉖怀测浓度

�Ä ը/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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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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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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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风炉

料斗

DA128 出

口

标干流量（m
3
/h） 3309 3310 3271 3297 — /

颗

粒

物

实测浓度（mg/m
3
） 2.9 3.3 3.3 3.2 10 是

排放速率（kg/h）
9.60×

10-3

1.09×

10-2

1.08×

10-2

1.04×

10-2 — /

备注 限值依据《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4915-2013 表 2，由委托方提供。

表 7-4 常规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表（3）
采样日

期
2024 年 12 月 07 日 分析日期 2024 年 12 月 07 日-12 月 10 日

检测点

位
分析项目

检测结果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值 限值
是否

达标

水泥配

制中间

仓DA119

出口

标干流量（m
3
/h） 3082 2921 2766 2923 — /

颗粒

物

实测浓度（mg/m
3
） 5.0 5.8 3.4 4.7 10 是

排放速率（kg/h）
1.54×

10-2

1.69×

10-2

9.40×

10-3

1.39×

10-2 — /

水泥配

制中间

仓DA120

出口

标干流量（m
3
/h） 2622 2347 2844 2604 — /

颗粒

物

实测浓度（mg/m
3
） 3.8 4.3 3.7 3.9 10 是

排放速率（kg/h）
9.96×

10
-3

1.01×

10
-2

1.05×

10
-2

1.02×

10
-2 — /

水泥配

制中间

仓DA121

出口

标干流量（m3/h） 2607 2367 2360 2445 — /

颗粒

物

实测浓度（mg/m
3
） 4.1 3.8 3.6 3.8 10 是

排放速率（kg/h）
1.07×

10
-2

8.99×

10
-3

8.50×

10
-3

9.39×

10
-3 — /

水泥配

制中间

仓DA122

出口

标干流量（m
3
/h） 4002 3621 3682 3768 — /

颗粒

物

实测浓度（mg/m
3
） 4.5 2.9 3.4 3.6 10 是

排放速率（kg/h）
1.80×

10-2

1.05×

10-2

1.25×

10-2

1.37×

10-2 — /

水泥配

制均化

仓DA123

出口

标干流量（m
3
/h） 2687 2455 2461 2534 — /

颗粒

物

实测浓度（mg/m
3
） 2.9 4.6 4.1 3.9 10 是

排放速率（kg/h）
7.79×

10
-3

1.13×

10
-2

1.01×

10
-2

9.73×

10
-3 — /

2#水泥

粉磨

DA125出

口

标干流量（m3/h） 172555 184631 179402 178863 — /

颗粒

物

实测浓度（mg/m
3
） 4.0 5.8 5.6 5.1 10 是

排放速率（kg/h） 0.690 1.07 1.00 0.922 — /

热风炉

区域钢

结转运

楼DA126

标干流量（m3/h） 4251 4366 4287 4301 — /

颗粒

物

实测浓度（mg/m
3
） 3.7 3.3 2.8 3.3 10 是

排放速率（kg/h） 1.57× 1.44× 1.20× 1.4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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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 10
-2

10
-2

10
-2

10
-2

生物质

堆场

DA127出

口

标干流量（m
3
/h） 6335 6200 6189 6241 — /

颗粒

物

实测浓度（mg/m
3
） 4.2 4.9 2.6 3.9 10 是

排放速率（kg/h）
2.66×

10
-2

3.04×

10
-2

1.61×

10
-2

2.44×

10
-2 — /

热风炉

料斗

DA128出

口

标干流量（m
3
/h） 3454 3372 3401 3409 — /

颗粒

物

实测浓度（mg/m
3
） 3.1 4.8 3.3 3.7 10 是

排放速率（kg/h）
1.07×

10
-2

1.62×

10
-2

1.12×

10
-2

1.27×

10
-2 — /

备注 限值依据《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4915-2013 表 2，由委托方提供。

表 7-5 常规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表（4）
采样日

期
2024 年 12 月 16 日 分析日期 2024 年 12 月 16 日-12 月 20 日

检测点

位
分析项目

检测结果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值
限

值

水泥配

制混料

机

DA124

出口

标干流量（m
3
/h） 3541 3629 3070 3413 —

颗粒

物

实测浓度（mg/m
3
） 5.3 3.6 3.4 4.1 10

排放速率（kg/h） 1.88×10-2 1.31×10-2 1.04×10-2 1.41×10-2 —

采样日

期
2024 年 12 月 17 日 分析日期 2024 年 12 月 17 日-12 月 20 日

检测点

位
分析项目

检测结果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值
限

值

水泥配

制混料

机

DA124

出口

标干流量（m3/h） 2666 2705 2587 2653 —

颗粒

物

实测浓度（mg/m3） 5.1 3.8 5.8 4.9 10

排放速率（kg/h） 1.36×10
-2

1.03×10
-2

1.50×10
-2

1.30×10
-2

—

备注 限值依据《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4915-2013 表 2。

表 7-6 常规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表（1）
采样日期 2024 年 12 月 16 日 分析日期 2024年 12月 16日-12月 20日

检测点位 频次
颗粒物（mg/m

3
）

实测浓度 标况浓度

上风向

G1

第一次 0.102 0.108

第二次 0.110 0.118

第三次 0.092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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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风向

G2

第一次 0.176 0.187

第二次 0.188 0.200

第三次 0.170 0.182

下风向

G3

第一次 0.179 0.191

第二次 0.178 0.193

第三次 0.189 0.206

下风向

G4

第一次 0.184 0.196

第二次 0.182 0.196

第三次 0.186 0.202

限值 — 0.5

备注 1.颗粒物限值依据《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4915-2013 表 3。

表 7-7 常规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表（2）
采样日期 2024 年 12 月 17 日 分析日期 2024年 12月 17日-12月 20日

检测点位 频次
颗粒物（mg/m

3
）

实测浓度 标况浓度

上风向 G1

第一次 0.090 0.096

第二次 0.097 0.105

第三次 0.106 0.116

下风向 G2

第一次 0.190 0.200

第二次 0.188 0.202

第三次 0.183 0.198

下风向 G3

第一次 0.178 0.189

第二次 0.179 0.195

第三次 0.183 0.203

下风向 G4

第一次 0.174 0.183

第二次 0.175 0.187

第三次 0.171 0.186

限值 — 0.5

备注 1.颗粒物限值依据《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4915-2013 表 3。

（1）有组织废气

根据表 7-2至表 7-4的有组织排放废气监测结果可知：

1）热风炉废气出口 DA066：颗粒物浓度在 4.0~4.4mg/m3，排放速率在

0.281~0.248kg/h；二氧化硫浓度未检出，排放速率在 9.33×10-2~9.58×10-2kg/h；氮氧化

物浓度在 12~13mg/m3，排放速率在 0.810~0.727kg/h；
2）水泥配制中间仓排气筒 DA119出口：颗粒物浓度在 4.7~4.8mg/m3，排放速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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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10-2~1.42×10-2kg/h；

3）水泥配制中间仓排气筒 DA120 出口：颗粒物浓度在 3.9mg/m3，排放速率在

1.02×10-2kg/h；

4）水泥配制中间仓排气筒 DA121 出口：颗粒物浓度在 3.8mg/m3，排放速率在

9.39×10-3kg/h；

5）水泥配制中间仓排气筒 DA122 出口：颗粒物浓度在 3.6mg/m3，排放速率在

1.38×10-2kg/h；

6）水泥配制中间仓排气筒 DA123出口：颗粒物浓度在 3.9~4.4mg/m3，排放速率在

1.16×10-2~9.73×10-3kg/h；

7）水泥配制混料机排气筒 DA124出口：颗粒物浓度在 4.1~4.9mg/m3，排放速率在

1.41×10-2~1.30×10-2kg/h；

8）2#水泥粉磨排气筒 DA125 出口：颗粒物浓度在 4.9~5.1mg/m3，排放速率在

0.835~0.922kg/h；
9）热风炉区域钢结构转运楼排气筒 DA126出口：颗粒物浓度在 3.3~3.6mg/m3，排

放速率在 1.40×10-2~1.48×10-2kg/h；

10）生物质堆场排气筒 DA127 出口：颗粒物浓度在 3.7~3.9mg/m3，排放速率在

2.37×10-2~2.44×10-2kg/h；

11）热风炉料斗排气筒 DA128 出口：颗粒物浓度在 3.2~3.7mg/m3，排放速率在

1.04×10-2~1.27×10-2kg/h。

根据以上检测结果统计数据可知，以上废气污染物浓度均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DB35/1311―2013）表 2的颗粒物排放标准，即达标排放。

（2）厂界废气

根据表 7-6 和表 7-7 无组织废气结果，颗粒物厂界浓度均小于 0.5mg/m
3
，均满足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5/1311―2013）表 3颗粒物厂界标准，即达标

排放。

2、噪声监测结果

2024年 12月 16日~17日，福建省华飞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本项目的厂界噪声进

行了检测，检测结果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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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8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dB（A）

监测日

期
监测点位

昼间 夜间

测量值

dB(A)

背景值

dB(A)

实际值

dB(A)

测量值

dB(A)

背景值

dB(A)

实际值

dB(A)

2024 年

12 月

16 日

厂界 N1 59.3 / 59.3 51.3 / 51.3

厂界 N2 58.3 / 58.3 50.6 / 50.6

厂界 N3 60.4 / 60.4 50.2 / 50.2

厂界 N4 59.8 / 59.8 44.1 / 44.1

2024 年

12 月

17 日

厂界 N1 60.9 / 60.9 49.3 / 49.3

厂界 N2 59.0 / 59.0 50.2 / 50.2

厂界 N3 60.8 / 60.8 51.6 / 51.6

厂界 N4 58.9 / 58.9 52.6 / 52.6

限值 — 65 — 55

备注

1.“/”表示噪声测量值低于相应噪声源排放标准的限值，可不进行背景值的测量

及修正，此依据《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噪声测量值修正》HJ706-2014 第 6.1 条。

2.限值依据《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 类。

表 7-9 厂界环境噪声（夜间频发）

监测日

期
监测点位

夜间

测量值 Lmax

dB(A)

背景值

dB(A)

实际值

dB(A)

2024 年

12 月 16

日

厂界 N1 53.3 / 53.3

厂界 N2 53.2 / 53.2

厂界 N3 56.4 / 56.4

厂界 N4 63.6 / 63.6

2024 年

12 月 17

日

厂界 N1 55.2 / 55.2

厂界 N2 57.9 / 57.9

厂界 N3 58.3 / 58.3

厂界 N4 54.7 / 54.7

限值 — 65

备注

1.“/”表示噪声测量值低于相应噪声源排放标准的限值，可不进行背景值的

测量及修正，此依据《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噪声测量值修正》HJ706-2014

第 6.1 条。

2.限值依据《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第 4.1.2 条。

表 7-10 厂界环境噪声（夜间偶发）

监测日期 监测点位

夜间

测量值 Lmax

dB(A)

背景值

dB(A)

实际值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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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2

月 16 日

厂界 N1 57.2 / 57.2

厂界 N2 68.1 / 68.1

厂界 N3 63.7 / 63.7

厂界 N4 68.3 / 68.3

2024年 12

月 17 日

厂界 N1 59.9 / 59.9

厂界 N2 58.8 / 58.8

厂界 N3 59.3 / 59.3

厂界 N4 52.0 / 52.0

限值 — 70

备注

1.“/”表示噪声测量值低于相应噪声源排放标准的限值，可不进行背景值的测

量及修正，此依据《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噪声测量值修正》HJ706-2014 第 6.1

条。

2.限值依据《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第 4.1.3 条。

监测结果表明：

厂界东、南、西、北面昼间噪声为 58.3~60.9dB（A）、夜间噪声为 44.1~52.6dB（A），

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要求。夜间频发

和夜间偶发噪声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

准要求。

根据上表检测结果可知，项目厂界噪声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类标准。

4、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自 2024 年 12 月 5 日至今，项目厂区内的梅州市塔牌集团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

公司5万吨/年资源综合利用电厂飞灰和 4万吨/年铝灰渣水泥窑资源化利用项目(一期

工程)、水泥窑协同处置一般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和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

分别粉磨配制水泥技术改造项目共 3个项目（以下简称“3个项目”）均已投产运行。

根据环评批复的要求，以上三个项目建成后全厂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

放总量应不超出现有排污许可证核定的总量指标。建设单位 2024 年 12 月 4 日申领的

《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的许可排放量：氮氧化物 1159.931t/a、二氧化硫 61.957t/a、

颗粒物 137.152t/a。分别粉磨配制水泥技术改造项目环评批复规定排放量限值为：氮

氧化物 12.492t/a、二氧化硫 16.068t/a。

以下对全厂产生的总量控制污染物进行核算，具体核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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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上三个项目建成后全厂的窑尾废气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实际排放

总量依据项目正式投产后的在线监测数据（2024 年 12 月）进行核算，核算结果详见表

7-11；

（2）水泥窑协同处置一般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一般固废暂存废气、投料废

气、下料废气工序产生的颗粒物依据验收实测数据进行核算；

（3）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分别粉磨配制水泥技术改造项目产生的颗粒物、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依据验收实测数据进行核算；

（4）梅州市塔牌集团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 5 万吨/年资源综合利用电厂飞

灰和 4 万吨/年铝灰渣水泥窑资源化利用项目(一期工程)二次铝灰卸料入库和贮存工

序、50m
3
灰仓排气产生的颗粒物依据验收实测数据进行核算；

（5）3个项目投产前现有工程的颗粒物（除窑尾外）实际排放量依据建设单位 2022

年自行监测数据的统计数据折算成满负荷进行核算，其排放量为 55.8t/a。

表 7-11 3个项目建成后全厂窑尾废气污染物在线监测排放总量统计表

生产月份
水泥熟料实际产

量（万 t）

SO2排放量

（t）

NOx排放量

（t）

颗粒物排放量

（t）

2024 年 12 月 12.6 0.29 37.6 2.72

按照满负荷年产 155

万 t 水泥熟料核算排

放总量

155 3.57 462.54 33.46

表 7-12本技改项目建成后全厂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统计表

序号 工序 污染物

满负荷生产下

污染物年排放

量（t/a)

1 炉窑尾气

颗粒物 33.46

二氧化硫 3.57

氮氧化物 462.54

序号 工序 污染物

最大排放

速率

(kg/h)

年运行

时间

（h）

污染物年排

放量（t/a)

生产负

荷%

满负荷生产下

污染物年排放

量（t/a)

2

水泥窑协同

处置一般固

体废物资源

综合利用项

颗粒物

DA130
0.0297 7440 0.221 98.76 0.224

颗粒物

DA132
0.084 7440 0.625 98.76 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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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一般固废

暂存废气、投

料废气、下料

废气

颗粒物

DA131
0.03 7440 0.223 98.76 0.226

3

分别粉磨配

制水泥技术

改造项目产

生的废气

颗粒物

DA066
0.281 6720 1.888 99.36 1.900

二氧化硫

DA066
0.096 6720 0.645 99.36 0.649

氮氧化物

DA066
0.81 6720 5.443 99.36 5.478

颗粒物

DA119
0.0142 6720 0.095 98.59 0.097

颗粒物

DA120
0.01 6720 0.067 98.59 0.068

颗粒物

DA121
0.009 6720 0.060 98.59 0.061

颗粒物

DA122
0.0138 6720 0.093 98.59 0.094

颗粒物

DA123
0.012 6720 0.081 98.59 0.082

颗粒物

DA124
0.014 6720 0.094 98.59 0.095

颗粒物

DA125
0.922 6720 6.196 98.59 6.284

颗粒物

DA126
0.0148 6720 0.099 98.59 0.101

颗粒物

DA127
0.024 6720 0.161 98.59 0.164

颗粒物

DA128
0.013 6720 0.087 98.59 0.089

4

4 万吨/年铝

灰渣水泥窑

资源化利用

项目废气

颗粒物

DA133
0.009 7440 0.067 98.67 0.068

颗粒物

DA129
0.00126 7440 0.009 98.67 0.010

5

生物质成型

颗粒燃料卸

料无组织废

气

颗粒物
根据已批，环评报告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卸

料产生的无组织粉尘排放量为 0.161t/a
0.161

窑尾废气、3 个项目

排放废气合计排放

量

颗粒物 / / 43.816

二氧化硫 / / 4.219

氮氧化物 / / 468.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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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项目投产前现有

工程的颗粒物（除窑

尾外）

颗粒物
根据建设单位 2022 年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中的排放数据确定
55.8

3 个项目技改完成后

全厂污染物排放量

颗粒物 / / 99.616

二氧化硫 / / 4.219

氮氧化物 / / 468.018

根据上表统计结果可知，分别粉磨配制水泥技术改造项目实际排放量为氮氧化物

5.478t/a（<12.492t/a）、二氧化硫 0.649t/a（<16.068t/a），满足环评批复规定的

分别粉磨配制水泥技术改造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本技改完成后全厂污染物

排放量分别为：氮氧化物 468.018t/a（ <1159.931t/a）、二氧化硫 4.219t/a

（<61.957t/a）、颗粒物 99.616t/a（<137.152t/a）。即以上三个项目建成后全厂颗

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均满足总量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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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验收监测结论

1、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梅州市塔牌集团蕉岭鑫达旋密水泥有限公司目前有一条设计产能为 5000t/d 的新

型干法回转窑水泥熟料生产线，配套两套设计总产能为 200 万吨/年的水泥磨系统，公

司主要生产 PO42.5R 和 PP32.5R 两种水泥。目前生产的 2个主要水泥产品混合材掺量

基本接近国标要求的上限，传统共同粉磨效能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不大，为最大限度降

低成本的需求，公司已实施分别粉磨配制水泥技术改造。在 2#水泥磨的磨机系统增加

一套选粉机，并将该水泥磨用于粉磨熟料、石膏及少量难磨的混合材(母材)；1#线新

增 1 台燃生物质成型颗粒的热风炉，用于烘干物料，该水泥磨重点粉磨混合材和按传

统粉磨方式磨制中、高标号水泥；增加一套水泥配制均化系统将粉磨后的熟料和混合

材按产品需要进行配制。本次技改后产品、产能均不变，仍为年产水泥熟料 155 万吨，

成品水泥 200 万吨，主要为 120 万吨 P.O42.5R 普通硅酸盐水泥和 80 万吨 P.P32.5R 火

山灰质硅酸盐水泥。

2、验收期间工况核查

2024年 12月 6日~7日、12月 14日、2024年 12月 16日~17日验收监测期间，福

建省华飞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验收监测期间的

工况通过记录产品的生产数量进行核定，验收监测期间各环保设施正常运行。

3、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气

本项目新增的废气排气筒如下：

①新增选粉机配备收尘器，选粉过程产生粉尘经收尘器（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

42m 高排气筒排放（DA125）；

②新增的 5个稳流仓各自分别配备 1台收尘器，稳流仓粉尘经收尘器（布袋除尘）

处理后通过 40m 高排气筒排放（DA119~DA123）；

③混料机混料过程产生的粉尘经收尘器（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 20m 高排气筒排

放（DA124）

④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仓库投料口及第一次跌落胶带输送机粉尘经收尘器（布袋

除尘）处理后通过 26m 高排气筒排放（DA127）；

⑤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第二次跌落胶带输送机粉尘经收尘器（布袋除尘）处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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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27m 高排气筒排放（DA126）；

⑥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跌落至热风炉燃料仓粉尘经收尘器（布袋除尘）处理后通

过 25m 高排气筒排放（DA128）；

⑦热风炉烟气进入 1#线 V 选机烘干粉磨混合材，依托 1#线 V 选机配套收尘器（布

袋除尘）处理后经现有 25m 高排气筒排放（DA066）。

根据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统计数据可知，有组织废气污染物浓度均满足《水泥工

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5/1311―2013）表 2的颗粒物排放标准，即达标排放。

根据无组织废气检测结果，颗粒物厂界浓度均小于 0.5mg/m
3
，均满足《水泥工业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5/1311―2013）表 3颗粒物厂界标准，即达标排放。

（2）废水

本技改验收项目无新增生产废水，本技改项目人员由厂内调配，无新增员

工。

（3）噪声

依据检测报告，项目厂界噪声均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 类标准。

（4）固体废物

本项目新增的固体废物具体处置措施如下：

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燃烧后的灰渣为一般固废，回用于水泥生产线；收尘器收集

粉尘为一般固废，回用于水泥生产线；本项目布袋除尘器会定期有废滤袋更换，与现

有项目废滤袋一并入窑焚烧处理。以上固体废物均不外排。

4、污染物排放总量

根据统计结果可知，分别粉磨配制水泥技术改造项目实际排放量为氮氧化物

5.478t/a（<12.492t/a）、二氧化硫 0.649t/a（<16.068t/a），满足环评批复规定的

分别粉磨配制水泥技术改造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本技改完成后全厂污染物

排放量分别为：氮氧化物 468.018t/a（ <1159.931t/a）、二氧化硫 4.219t/a

（<61.957t/a）、颗粒物 99.616t/a（<137.152t/a）。即以上三个项目建成后全厂颗

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均满足总量控制要求。

5、环境管理检查

本项目环境管理检查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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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单位基本执行了本项目相关的环保管理要求，已取得环评批复，已编制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且已进行日常演练；

2）已按照本项目环评和自行监测规范的相关要求开展了自行监测工作；

3）近期未收到相关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6、要求与建议

1）、加强对各项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管理，确保各项治理设施的正常运作，各

项污染物指标达标排放；

2）、进一步完善废气排放口的相关规范化标识工作，并建立做好相关台账工作，

确保环保设施的稳定正常运行；

3）、注重企业的环境管理，推行清洁生产，减少污染物排放，制定有效可行的

环保规章制度。

4）、对生产机械采取有效的隔音、减振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均达到《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7、综合结论

本项目已按照环评要求及环评批复要求进行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根据检测结果

可知，环境保护设施建设可满足相关环境排放标准，建议本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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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分别粉磨配制水泥技术改造项目 项目代码
2302-441427-07-02-44271

8
建设地点

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文福镇长隆村

（梅州市塔牌集团蕉岭鑫达旋窑水

泥有限公司厂区红线范围内）

行业类别（分类管理名

录）

二十七、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54、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水泥粉磨

站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术改造

项目厂区中心

经度/纬度

（东经 116 度 11 分

34.420 秒，北纬 24

度 45 分 3.000 秒）

设计生产能力

本项目主要在 2#水泥磨的磨机系统增加一套选粉机，在 1#水泥磨

新增 1 台燃生物质成型颗粒热风炉以及在原有两台水泥库出库提

升机旁边建造 5个钢结构稳流仓。项目建成后，不会对鑫达旋窑公

司熟料及水泥产品质量造成影响，不新增水泥产能，仍为年产水泥

熟料 155 万吨，成品水泥 200 万吨，主要为 120 万吨 P.O42.5R 普

通硅酸盐水泥和 80 万吨 P.P32.5R 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

实际生产能力

本项目主要在 2#水泥磨的

磨机系统增加一套选粉机，

在 1#水泥磨新增 1 台燃生

物质成型颗粒热风炉以及

在原有两台水泥库出库提

升机旁边建造5个钢结构稳

流仓。项目建成后，不会对

鑫达旋窑公司熟料及水泥

产品质量造成影响，不新增

水泥产能，仍为年产水泥熟

料 155 万吨，成品水泥 200

万吨，主要为 120 万吨

P.O42.5R 普通硅酸盐水泥

和80万吨P.P32.5R火山灰

质硅酸盐水泥。

环评单位 梅州森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梅州市生态环境局 审批文号 梅环蕉审〔2024〕18 号
环评文件类

型
报告表

开工日期 2024 年 9 月 15 日 竣工日期 2024 年 11 月 28 日
排污许可证

申领时间
2024 年 12 月 4 日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
本工程排污

许可证编号
914414277361722354001P

验收单位 梅州市塔牌集团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福建省华飞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

验收监测时

工况
97.83% ~ 99.21%

投资总概算（万元） 2620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200
所占比例

（%）
7.63

实际总投资 3263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200
所占比例

（%）
6.13

废水治理（万元） /
废气治理

（万元）
170 噪声治理（万元） 6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24

绿化及生态

（万元）
/ 其他（万元） /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
年平均工作

时
6720h

运营单位 梅州市塔牌集团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机

构代码）

914414277361722354
验收时间

2024 年 12 月 6 日~7 日、

2024 年 12 月 14 日

2024 年 12 月 16 日~17 日。

污染

物排
污染物

原有排

放量（1）

t/a

本期工程实际

排放浓度（2）

mg/m3

本期工程允

许排放浓度

（3）mg/m3

本期工程

产生量（4）

t/a

本期工程自

身削减量

（5）t/a

本期工程实

际排放量（6）

t/a

本期工程核

定排放总量

（7）t/a

本期工程“以新带老”削减

量（8）t/a

全厂实际

排放总量

（9）t/a

全厂核定

排放总量

（10）t/a

区域平衡替

代削减量

（11）t/a

排放增减量

（12）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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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8）-（11），（9）= （4）-（5）-（8）- （11） +（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

——万吨/年；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 4、原有排放量数据主要来源于 2023年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数据。

4、

放达

标与

总量

控制

（工

业建

设项

目详

填）

废水 / / / / / / / / / / / /

化学需氧量 / / / / / / / / / / / /

氨氮 / / / / / / / / / / / /

石油类 / / / / / / / / / / / /

废气 / / / / / / / / / / / /

颗粒物 26.34 / / / / 9.035 / / 99.616 137.152 / 73.276

二氧化硫 3.05 / / / / 0.649 16.068 / 4.219 61.957 / 1.169

氮氧化物 466.42 / / / / 5.478 12.492 / 468.018 1159.931 / 1.598

工业固体废物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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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和附件

附图 1：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 2：本项目在厂区内位置图

附图 3：项目周边敏感目标图

附图 4：本项目总平面布置图

附图 5：项目验收监测点位分布图

附件 1：验收工况证明

附件 2：营业执照

附件 3：环评批复

附件 4：验收检测报告

附件 5：排污许可证

附件 6：本项目环保设施竣工公示和调试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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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本验收项目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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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本项目在厂区内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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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项目周边敏感目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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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本验收项目总平面布置图



66

附图 5 项目验收监测点位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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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验收工况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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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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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本项目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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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验收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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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排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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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本项目环保设施竣工公示和调试公示截图

环保设施竣工公示

环保设施调试期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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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本项目环保验收专家组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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